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
展局关于印发《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科室：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做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积极打造一流的政务和营商环境，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区经发局研究制定了《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落实实施方案。
一、工作任务
根据《计划》要求，明确抽查事项名称、抽查主体、抽查依据、抽查内容等。通过抽签、机选、摇号等随机方式从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和随机抽查执法人员名录库中抽取被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合理制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执法力度，也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努力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1次。监督检查可根据具体工作性质、检查事项特点、专业繁杂程度对抽查数量、频次作出适当调整。
二、随机抽查工作开展时间
拟于2020年6月—12月安排开展1次随机抽查工作。
三、检查主体
组织开展经济发展局职责范围内备案、核准、节能等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检查结果公开
抽查工作结束后，抽查结果信息将按规定在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门户网站“政务公开”专栏公布（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依法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五、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各相关科室要按照《计划》要求，根据职责分工做好抽查工作（含上级部门发起抽查计划）的组织落实，加强工作责任感，明确工作进度要求，落实责任分工，强化过程管控，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附件：《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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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时间
	检查主体

	1
	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大型公建和公共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5%（已完工项目），
每年一次
	8月—12月
	区经济发展局

	2
	企业投资核准项目检查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项目的行政检查
	企业投资核准项目
	重点检查与一般检查相结合
	至少1次/项目（已开工项目）；完成1次核查后转入随机抽查，按5%比例，每年一次
	6月—12月
	区经济发展局

	3
	企业投资备案项目检查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备案项目的行政检查
	企业投资备案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5%（已开工项目），
每年一次
	6月—12月
	区经济发展局

	4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监督管理
	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概算投资等内容进行建设。
	政府投资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5%，每年一次
	10月
	区经济发展局

	5
	对重点用能单位耗能情况的监察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高耗能落后生产工艺、产品（设备）淘汰制度执行情况；能源管理岗位设立、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备案）制度执行情况。
	全区主要用能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每年一次（已开工项目）
	5月-12月
	区经济发展局



